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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农业农村局

九农字〔2023〕55 号

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九江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和《九江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中涉及农业部分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基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农业农村水利）局，九江经开区社发

局、庐山西海农林水务局、八里湖新区社会发展局，局机关各部

门、局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裁量行为，促进依法、合理行政，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农业农村部《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

和《江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定》，参照省农业农村厅《江

西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我们制定了《九江市文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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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条例》和《九江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中涉及农业部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自 2023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九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涉及农业部分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2.《九江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中涉及农业部分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2023 年 9 月 12 日



- 3 -

附件 1

《九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涉及农业部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序

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裁量分档

裁量档次 裁量情形 裁量标准

1

对饲养的

犬只不按

照动物疫

病强制免

疫计划进

行狂犬疫

苗强制免

疫接种的

处罚

《九江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第四

十五条：违反本条

例第十九条规定，

对饲养的犬只不

按照动物疫病强

制免疫计划进行

狂犬疫苗强制免

疫接种的，由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

由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代作处理，所

需处理费用由违

法行为人承担，并

可以处一千元以

下罚款。

从轻处罚档次

期限内已改正、具

有从轻情形且无从

重情形的

不处罚

一般处罚档次

期限内已改正、无

从轻从重情形或者

具有从重情形的

处 2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档次 逾期未改正的

处800元以上1000

元以下罚款，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委托动物

诊疗机构、无害化

处理场所等代为

处理，所需费用由

违法行为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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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九江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中涉及农业
部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序

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裁量分档

裁量

档次
裁量情形 裁量标准

1

在饮用水

水源二级

保护区内

使 用 农

药，丢弃

农药、农

药包装物

或者清洗

施药器械

的处罚

《九江市饮用水

水源保护条例》第

二十八条：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条规

定的，按照下列规

定予以处罚：（三）

违反第四项规定

的，由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

农药使用者为农

产品生产企业、食

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

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单位

的，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农药使用者为

个人的，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

罚档次

有从轻情

形且无从

重情形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

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

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

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五万元

以上六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

用者为个人的，处三千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

罚档次

无从轻从

重情形或

同时具有

从轻从重

情形综合

裁量适用

本档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

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

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

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六万元

以上八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

用者为个人的，处三千元以上

六千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

罚档次

具有从重

情形综合

裁量适用

本档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

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

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

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八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

用者为个人的，处六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抄送：九江市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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